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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二一）高等法院以下各級去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職期調任

辦法

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十九日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。

　　（１）職期為四年：但因業務特殊需要得酌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

逾二年

　　　　　。職期在不同審級者，分別計算。

　　（２）法務部應就職期或延長職期屆滿檢察長之品德、學識、才能及

工作

　　　　　績效等項，綜合考評其成績，其視業務需要，過當調整其職

務。

　　（３）職期之計算，以實際到職之目起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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